附件：

2010年教师资格认定现场审核顺序
1、白求恩医学院

2、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4、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5、第二临床医学院

6、第一临床医学院

7、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法学院

9、分子酶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公共计算机教学与研究中心

11、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12、公共卫生学院

13、古籍研究所

14、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

15、管理学院

16、辊锻工艺研究所

17、护理学院

18、化学学院

19、环境与资源学院

20、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2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2、建设工程学院

23、交通学院

24、经济学院

25、军需科技学院

26、口腔医学院

27、法学理论研究中心

28、理论化学研究所

29、链传动研究所

30、马克思主义学院

31、农学部公共教学中心

32、农学部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33、汽车动态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34、汽车工程学院

35、商学院

36、生命科学学院

37、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

38、实验动物中心

39、数学学院

40、体育学院

41、通信工程学院

42、外国语学院

43、文学院

44、物理学院

45、行政学院

46、畜牧兽医学院

47、学生工作部

48、药学院

49、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50、艺术学院

51、应用技术学院

52、原子与分子物理研究所

53、哲学社会学院

54、植物科学学院

55、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56、中日联谊医院
